关于组织2025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工作的通知
各市(含定州、辛集市)规划办、雄安新区教育局，省属高等学校，省高教、职教研究基地、省直教科研基地：
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以下简称全规办)《2025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公告》(以下简称《申报公告》)《2025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大项目招标公告》(以下简称《重大招标公告》)《2025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专项申报公告》《2025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考试研究专项申报公告》《2025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终身教育体系研究专项申报公告》《2025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养研究专项申报公告》《2025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专项申报公告》(以下简称《专项申报公告》)的要求，2025 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申报工作已经启动。请各单位严格按照《申报公告》和《重大招标公告》《专项申报公告》的要求，认真组织好本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的遴选与申报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严格执行项目资格审查。各委托管理机构要严格按照全规办《申报公告》《重大招标公告》和《专项申报公告》的通知要求，认真开展资格审查。审查重点包括：(1)申请书填报的项目类别、学科门类及申请书其他内容是否齐全、正确、真实；(2)申请人本人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包括专业技术职务是否符合规定，申报青年项目的年龄是否超龄，申请人是否有在研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项目及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等；(3)申请人是否同时申报2个及以上项目；(4)项目组成员是否符合申报资格要求；(5)《申请书》活页是否出现申请人学校、姓名等有关信息。责任单位和申请人要切实把好政治方向关和学术质量关，认真审核申请信息的真实性和准确性。责任单位要加强对申报工作的组织和指导，严格审核申报资格、前期研究成果的真实性、项目组的研究实力和必备条件等，资格审查合格的予以推荐报送，并以委托管理机构名义统一出具资格审查报告，加盖科研管理部门公章。全规办和省规划办对于不符合申报条件和要求的将一律予以撤销；对申请人停止申报资格；对其所在责任单位，将予以批评，并减少下一年度的申报数量。
二、认真遴选高质量项目。各委托管理机构要着力提高申报质量，做好申报宣传与发动工作，将选题好、论证质量高、前期成果多、研究前景好的项目推荐上报，减少同类选题重复申报。项目申请人要根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办法》和各类别项目的资助额度(见《申报公告》《重大招标公告》)和《专项申报公告》)、结题要求，结合自身实际，合理确定项目类别和学科分类。
三 、严格按照申报名额进行审核提交。
(一)限额申报。根据全规办要求，2025年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年度项目申报实行建议名额申报与省级择优推荐上报的方式。省属师范类本科院校自由申报，省属非师范类本科院校建议名额 4 项，省属高职高专院校建议名额 2 项，市属师范类本科院校建议名额 2 项，各设区市建议名额 2 项，辛集市、定州市、雄安新区建议名额 1 项，省高教、职教研究基地建议名额各 2 项，省直教科研基地建议名额 1 项。

(二)自由申报。重大课题、高校毕业生就业研究专项、教育考试研究专项、终身教育体系研究专项、学科建设与研究生培 养研究专项、中国教育法治与全球教育治理研究专项课题申报不限名额 。

请各委托管理机构严格按照建议名额，择优集中上报，并于5月27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数据汇总表》纸质版报送省规划办。省规划办将组织专家对符合申报资质的课题进行评审，按照全规办限额，择优上报。

四 、申报时间要求。本年度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实行网络申报，申请人可登录平台，填写并导出《申请书》,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后，全文扫描在一个文档中，跟PDF版本的《活页》一起提交到平台上。要确保线上线下《申请书》和《活页》内容完全一致。各委托管理机构需在5月27日同步完成审核提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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